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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坚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莉芬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111,288,144.60 6,954,318,268.58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73,346,118.24 5,470,541,582.71 1.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50,956.76 -94,778,119.13 258.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32 -0.20 26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3,055,331.49 153,692,182.57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804,535.53 84,500,735.83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028,557.22 51,348,804.70 9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1.64 增加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8 22.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85 1.00 增加0.85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 -

债务重组损益 - -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 -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4,637.74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所得税影响额 -258,659.43 -

合计 775,978.31 -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6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114,612,036 24.55 46,278,987 质押 114,578,987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63,738,118 13.65 51,311,069 质押 63,371,06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33,976,099 7.28 27,488,086 质押 33,938,086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5,130,400 1.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4,534,000 0.97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4,492,000 0.9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4,398,500 0.9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黄浪涛 3,235,000 0.69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吴建乐 2,250,000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华进朋 1,716,900 0.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68,333,049 人民币普通股 68,333,049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12,427,049 人民币普通股 12,427,049

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 6,488,013 人民币普通股 6,488,013

深圳市慈益商贸有限公司 5,13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0,400

兴宁市和安顺商贸有限公司 4,5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34,000

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 4,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2,000

兴宁市新和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8,500

黄浪涛 3,2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5,000

吴建乐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华进朋 1,7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众

益福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2、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

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无

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0,158,799.10 114,943,118.74 -38.96

其中：应收账款 17,190,409.62 68,464,759.96 -74.89

预付款项 25,861.60 2,070,266.82 -98.75

其他应收款 33,974,081.46 24,806,944.73 36.95

其中：应收利息 33,274,363.00 24,385,613.00 36.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838,510,500.00 12,800,000.00 14,263.3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970,477,682.73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70,477,682.73 -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4,360,000.00 2,408,570,500.00 -69.51

应付职工薪酬 651,758.66 996,904.63 -34.6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38.9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贸易业务货款及2017年度拍卖土地收入

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款项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分所致。

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减少74.8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收回贸易业务货款及2017年度拍卖土地收入中属于兴宁

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款项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分所致。

预付款项较上年度期末减少98.7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贸易合同约定收到贸易货物冲减预付采购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度期末增加36.9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计提的共同合作利润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较上年度期末增加36.4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计提的共同合作利润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4,263.3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转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上年度期末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减少69.5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期末减少34.6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发放上年度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73,055,331.49 153,692,182.57 12.60

营业成本 16,833,752.52 21,795,212.04 -22.76

管理费用 3,538,548.08 2,654,441.12 33.31

利息收入 20,812.97 638,297.08 -96.74

资产减值损失 -477,115.72 -9,450.00 -4,948.84

投资收益 - 118,687.01 -100.00

营业外收入 1,034,637.74 - 100.00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3.3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支付的职工薪酬及中介机构费用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6.7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4,948.8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回应收款项冲回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收益，而本报告期未有该项业务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的违约金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850,956.76 -94,778,119.13 258.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748,826.70 263,482,640.75 -157.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806.34 -47,522,666.21 9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58.1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共同合作利润款项增加及支付的兴宁市南部新

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57.59%，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之子公司现金管理业务收回到期理财投资资金,�

而本报告期未有该项业务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99.7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按合同约定向金融机构归还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事项

2014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

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投资暨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的议案》。2014年11月20日，公司与

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恩平市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更名为

“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恩平二建”或“旺朋集团” ）签订《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

设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等，该等协议的签订业经兴宁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

（1）土地一级开发的业务模式

兴宁市人民政府、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以下合称“政府方” ）指定兴宁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恩平市二建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平二建” ）共同成立广东明珠集团城镇运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政府方授权项目公司作为

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南部新城项目” ）的唯一开发主体。 项目公司开发取得的收益

按股权比例分别向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进行分配。

项目公司的主要义务：

1）为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提供资金；

2）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土地平整、道路管网、安置房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工作并提供资金，建成后归政府方所有；

3）项目公司为上述（1）和（2）提供的资金不超过75.379亿元。

政府方的主要义务：

1）完成南部新城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

2）南部新城项目直接成本超过75.379亿元后，由政府方筹集和提供相关资金；

3）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南部新城项目范围内不少于6,000亩的商住用地且每亩出让价格不低于191万元/亩，并将相关土地出让收

入扣除基金和税费后支付给项目公司；

4）向项目公司支付贷款利息专项资金和亏损弥补专项资金；

5）根据公司和恩平二建缴纳的项目公司注册资金，按照7.36%的年利率，每月向公司和恩平二建支付投资弥补专项资金。

（2）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

截至2019年3月31日，项目公司累计已投入约332,080.83万元，其中，征地拆迁方面已投入约163,521.97万元，建设成本方面（含安置

房、基础设施（道路、桥梁、管网等）、公共设施（三所学校、四馆一场））已投入约168,558.86万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取得

土地一级开发业务相关收入之投资弥补专项资金62,010.66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南部新城项目稳步推进中，其中：

1）征地拆迁工作方面：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农转用及征收手续用地面积8,152.556亩（含安置房、公共

设施建设项目等用地），正在实施征地拆迁范围面积约6,884亩。至目前已完成征地拆迁范围的约1,806亩（含安置房、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等用地）正在实施土地前期开发、收储结算手续。 为加快一级开发项目的建设，2019年3月20日下午，兴宁市召开城市扩容提质征地拆迁

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动员全市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致力同心、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拔钉扫尾，全力打赢城市扩容提质征地拆迁

攻坚战，为全面加快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和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用地保障。

2）设施建设方面：

三所实验学校工程：幼儿园工程已全部完成并于2017年9月移交使用，小学工程除X7风雨操场厨房深化部分基本完成外，其余全部

完成尚待验收（部分已移交）。中学工程除Z19体育馆室内木地板及室外零星工程未完成外，其余全部完成尚待验收（部分已移交）。室外

市政工程待办理验收移交手续。

迎宾大道（兴宁大道）工程：路面工程中具备施工条件的部分已完成施工，中桥和小桥完成施工尚待竣工验收，电力照明、信号工程

及绿化工程已完成施工尚待验收，兴宁大道于2018年1月20日实现主车道通车。

道路、桥梁工程：兴旺大桥全桥整体工程量包含附属工程、部分人行天桥全桥主体工程均已完成施工等待竣工验收。

兴宁市民广场（四馆一场）工程：建设用地已完成了三通一平，并完成了项目部营地建设施工等前期工作，其中图书档案馆正在进行

桩基工程。

安置房工程：目前安置房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福兴安置区三期工程桩基工程已基本完成，部分楼宇正在进行开挖、地坪钢筋绑扎等

工作，部分楼宇已建至二至四层板。

3）土地出让方面：根据兴宁市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9月29日发布的《兴宁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2017】07号成交公示》，地

块编号为GP2017-29的土地已出让（其中12,787.25平方米（19.1808亩）位于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 兴宁市土地储备和

征地服务中心向公司支付的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出让地块GP2017-29号的出让收入扣除计提相关基金税费后的款项71,

541,291.00元已在2017年度确认收益。 上述出让地块GP2017-29号的出让收入中属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收入

（￥101,492,531.00元）扣除的“相关基金及税费” 款项（￥29,951,240.00元）中属于兴宁市本级收入的部分应“以扶持资金的形式”

全额支付给公司。 2019年3月14日，公司已全额收到该款项23,855,786.22元。

根据兴宁市土地储备和征地服务中心《关于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相关事项的复函》（兴土储函

【2019】15号），已完成征地拆迁范围的部分土地存在“夹心地”和市政基础设施未建设完善的情况，暂不具备出让条件。 截至2019年3月

31日，拟供应南部新城首期一级开发范围内刁坊十六、十八、宁新十四号地块，面积约为260亩。 刁坊十八号地划分为两宗国有建设用地，

地块编号为：GP2018-23，面积42312.6平方米（63.4689亩），GP2018-24，面积49283.63平方米（73.9254亩），该两宗国有建设用地在

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两次实施挂牌出让活动中流拍。 至目前，上述两宗GP2018-23、24号流拍的国有建设用地已列入2019年南部

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出让计划，待重新确定出让方案后按程序批准重新实施公开出让。

2019年1月22日下午，公司收到兴宁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度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征拆和出让工作计划的

通知》，其主要内容如下：“为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项目顺利完成，更好地促进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兴宁市南部新城首期范围

土地一级开发及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合作协议》及相关协议，经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旺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协商，制订

了2019年度兴宁市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征拆和出让工作计划，具体内容：2019年度，我市计划开展南部新城项目范围内不少于1500亩土地

的征地拆迁及土地平整工作， 并落实出让尽可能多的商业和住宅土地。 按照工作计划安排， 近期将出让的第一批商业和住宅土地合计

192.0943亩。 我市将于2019年5月底、8月底和11月底前继续确定落实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可出让土地的详细情况。 ” 截止至2019年

3月31日，暂未出让工作计划的第一批土地。

根据《合作协议》及其备忘录的约定，兴宁市政府承诺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可通过招拍挂出让的住宅和商业用地面积不少于6,000

亩，并将在开发周期内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全部出让完毕，如果应出让土地中的任何一部分土地未能或没有确定为住宅或商业用地或未

能或没有以招拍挂出让的形式进行出让，公司有权要求兴宁市政府给予补偿。

公司将按照《合作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约定与兴宁市政府部门积极协商，加快推进南部新城首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设

施建设工作，并督促兴宁市政府加快南部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度。

3.2.2共同合作投资项目

（1）共同合作投资业务模式

1）“鸿贵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币5.90亿元参与兴宁市鸿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房地产” ）的“鸿贵园”（Ⅰ区、Ⅱ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鸿贵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

资。 鸿贵园开发项目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宁新大岭村,该项目Ⅰ区和Ⅱ区总建筑面积约58.66万平方米。 其中，项目Ⅰ区（1#至25#楼）规划

总用地面积约4.4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3.89万平方米；项目Ⅱ区（1#至32#楼）规划总用地面积约6.0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4.77

万平方米。

2016年12月5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与鸿源房地产签订了关于鸿贵园开发项目

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12.05-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4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鸿源房地

产出资5.9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鸿源房地产支付鸿贵园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鸿源房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

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

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鸿源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

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2月1日，置地公司与鸿源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12.05-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

果发生鸿源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鸿源房地产无条件按照

置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鸿源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鸿源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款项；鸿源房地产

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鸿源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

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2）“经典名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6年12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币5.60亿元，参与广东富兴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贸易” ）的“经典名城”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位于广东省梅州兴宁纺织路，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62,886.2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03,633.98平方米。 其中，项目一期规划用地面积17,

209.02平方米，建筑面积80,160.76平方米；项目二期规划用地面积45,677.24平方米，建筑面积223,473.22平方米。

2016年12月19日，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阀门公司” ）与富兴贸易签订了关于经典名

城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期

向富兴贸易出资5.6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富兴贸易支付经典名城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富兴贸易承诺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

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

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富兴贸易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

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州阀门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广州阀门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

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2月1日，广州阀门公司与富兴贸易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1）之补充协议》，约定如果

发生富兴贸易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富兴贸易无条件按照广

州阀门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富兴贸易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富兴贸易欠广州阀门公司的款项；富兴

贸易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阀门公司支付富兴贸易欠

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3）“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7年1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币3.00亿元参与梅州佳旺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旺房地产” ）的“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怡景花园开发

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宫前村，该项目占地面积约为48,3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98,861平方米。

2017年 1月 16日 ， 置地 公司与佳 旺 房 地 产 签 订 了 关 于 怡 景 花 园 开 发 项 目 的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MZHJWFDC2017.01.16—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36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佳旺房地产出资3.00亿元的项目资

金，用于佳旺房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佳旺房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

地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

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佳旺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

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8年7月3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之补充合同1号（编号：MZHZHD-MZHJWFDC2018.07.03-

补1），约定置地公司增加对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作投资款项额度人民币3.00亿元，增加投资后置地公司向怡景花园开发项目共同合

作投资款项总额度为人民币6.00亿元。

2019年2月1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2

号》，约定如果发生佳旺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佳旺房地产

无条件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佳旺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佳旺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款项；

佳旺房地产应当在2019年11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佳旺房地产欠

置地公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13）。

4）“泰宁华府”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同意广州阀门公司投资人民币2.10亿元参与肇庆星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越房地产” ）的“泰宁华府”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110区端州一路西侧，该项目占地面积约为15,07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50,417.47平方米。

2018年7月3日，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关于泰宁华府开发项目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HFM-ZHQXY2018.

07.03-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24个月，合作期内由广州阀门公司分期向星越房地产出资2.1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星越房地产支付开

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星越房地产承诺以广州阀门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广州阀门公司分配利润。

合作期满，广州阀门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

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星越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广州阀门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广州阀门

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4月18日，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

约定如果发生星越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广州阀门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星越房地产

无条件按照广州阀门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星越房地产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广州阀门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星越房地产欠广州阀

门公司的款项；星越房地产应当在2020年6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广州阀门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广州阀门

公司支付星越房地产欠广州阀门公司的全部款项。 广州阀门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

见公告临 2019-027）。

5）“联康城”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6.00亿元参与兴宁市祺盛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祺盛实业” ）的“联康城（六、七期）”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联康城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联康城开发项目位于广

东省兴宁市兴城兴宁大道西侧，该项目占地面积约88,665.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34,661.48平方米。

2018年7月26日， 置地公司与祺盛实业签订了关于联康城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QSHSHY2018.

07.26-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60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祺盛实业出资6.00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祺盛实业支付开发项目的

建筑工程款。合作期内，祺盛实业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润。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

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

祺盛实业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

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4月18日，置地公司与祺盛实业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QSHSHY2018.07.26-01）之补充协议》，约定

如果发生祺盛实业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祺盛实业无条件按照置

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祺盛实业股权， 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的款项； 祺盛实业应当在

2020年12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祺盛实业欠置地公司的全部款

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6）“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同意置地公司投资人民币1.68亿元参与兴宁市正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房地产” ）的“弘和帝璟”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弘和帝璟开发项目” ）的合作投资。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

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福路西侧、锦绣大道北侧，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7,244.8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796.52平方米。

2018年12月11日， 置地公司与正和房地产签订了关于弘和帝璟开发项目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

ZHHFDC20181211—01），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18个月，合作期内由置地公司分期向正和房地产出资1.68亿元的项目资金，用于正和房

地产支付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款。 合作期内， 正和房地产承诺以置地公司实际出资额按年分配率为18%计算的金额向置地公司分配利

润。 合作期满，置地公司全额收回出资及相关利润。 双方约定开立共同监管账户对合作项目的项目资金、销售收入进行监管，自开发项目

实现房产销售收入之月起，正和房地产可将销售收入在提取下一月份建设资金后的余额用于返还置地公司出资额。 为保证置地公司参与

本次合作投资项目的资金安全性，由合作方及其控股股东等为合作方本次履约提供担保。

2019年4月18日，置地公司与正和房地产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ZHHFDC20181211-01）之补充协议》，约

定如果发生正和房地产未能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或置地公司按原合同规定有权行使相关权利的事件， 正和房地产无条件

按照置地公司的要求处置开发项目及正和房地产股权，处置所得款项由置地公司监管并优先偿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司的款项；正和房

地产应当在2020年3月30日前确定第三方受让置地公司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或向置地公司支付正和房地产欠置地公

司的全部款项。 置地公司也有权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共同合作投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详见公告临 2019-027）。

（2）报告期内，公司共同合作投资项目的相关进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项目名称 鸿贵园 经典名城 怡景花园 泰宁华府 联康城 弘和帝璟

计划投入金额 590,000,000.00 560,000,000.00 600,000,000.00 210,000,000.00 600,000,000.00 168,000,000.00

计划投入时间 合作期内分期投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入的金额 0.00 23,500,000.00 -18,000,000.00 0.00 138,000,000.00 8,000,00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的收益（不含税） 24,983,490.66 20,025,634.50 25,082,830.29 8,915,094.31 17,851,132.13 7,084,434.00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投入的金额 588,500,000.00 495,670,500.00 574,040,000.00 210,000,000.00 524,360,000.00 167,500,000.00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取得的收益（不含税） 232,492,994.07 176,359,669.81 127,916,067.24 26,158,679.21 34,648,721.79 8,088,207.58

预计资金回收时间 2019年11月30日前 2019年11月30日前 2019年11月30日前 2020年6月30日前 2020年12月30日前 2020年3月30日前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投资的六个合作项目均运作正常。

合作项目名称 鸿贵园 经典名城 怡景花园 泰宁华府 联康城 弘和帝璟

计划投入金额 590,000,000.00 560,000,000.00 600,000,000.00 210,000,000.00 600,000,000.00 168,000,000.00

计划投入时间 合作期内分期投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入

的金额

0.00 23,500,000.00 -18,000,000.00 0.00 138,000,000.00 8,000,00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

的收益（不含税）

24,983,490.66 20,025,634.50 25,082,830.29 8,915,094.31 17,851,132.13 7,084,434.00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

投入的金额

588,500,000.00 495,670,500.00 574,040,000.00 210,000,000.00 524,360,000.00 167,500,000.00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取

得的收益（不含税）

232,492,994.07 176,359,669.81 127,916,067.24 26,158,679.21 34,648,721.79 8,088,207.58

预计资金回收时间 2019年11月30日前 2019年11月30日前 2019年11月30日前 2020年6月30日前 2020年12月30日前 2020年3月30日前

鸿贵园开发项目Ⅰ区1-25栋全部完成并已交楼，其中1-13栋已完成全面施工、各项验收及综合验收，已交房给客户；14-25栋完成所

有施工项目及各项验收，已提交资料等待综合验收，已交房给客户；鸿贵园Ⅱ区1-32栋已全部完成报建手续，1-8栋及11-16栋已达预售

状态，其中1-3栋内外装饰基本完工，4-7栋内外装饰完成95%，8、9、10、11栋砌体已完成，内批已完成，外墙粗底已完成（8、9栋外墙贴料

已完成20%；10、11栋外墙贴料已完成10%），12、13、14、17、18栋主体框架已封顶，砌体已完成至五层，15、16栋主体框架已封顶，19、20栋

主体框架已封顶， 副楼底板砼；21栋主体框架完成至五层梁板砼；22栋主体框架完成至四层梁板砼；23栋主体框架完成至八层梁板砼；24

栋主体框架完成至负一层梁板砼；25-26栋已安装负二层柱钢筋，27-31栋已浇完底板垫层砼及部分防水，32栋土方平整基础完成。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一期A1、 A2栋1-17层砌体完成, 正在进行18层施工；D栋砌体正在准备阶段；B1、B2、B3、C1、C2外墙抹灰完成

96%；屋面瓦完成50%,外墙饰面砖完成5%；内墙抹灰完成97%；铝合金门窗框给防火门框已经完成95%；一期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目前B1、B2、B3、C1、C2、A1、A2、D栋已达到预售条件；二期拆迁完成90%（只剩办公楼及售楼部待拆迁），支护桩施工完成10%,报建正

在办理中。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一期1#、2#已完成外墙装贴70%，3#已完成内、 外墙批灰工作，5#现已完成内墙批灰90%，6#、7#已完成外墙批灰

50%；一期工程1#至7#均已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二期砼冠梁已完成，基坑周边边坡锚杆和喷锚已完成，土方工作完成30,000立方米；

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1-4#楼已完成报建手续，1#、3#、4#楼已达到预售条件，准备办理预售许可证，其中1#、3#楼已完成天面层混凝土

浇筑，顺利封顶，进入砌体砌筑装修阶段；2#楼完成十层楼面混凝土浇筑；4#楼已完成外墙石材干挂及幕墙安装，开始外墙砖黏贴施工，已

完成样板房、售楼部硬装装修，开始售楼部前室外排水及石材铺装，软装布置。

联康城开发项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项目施工场内 “三通一平”工作已完成95%，施工临时用水、用电、电信网络已经安装可以

使用，临时围墙施工工作已完成95%，场内临时道路路基已完成90%，场内临时排水系统已完成施工。

弘和帝璟开发项目一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8层；二栋、三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6层；五栋建至主体框架第17层；六栋、七栋、八栋已完成封

顶，内墙砌体已完成40%。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坚力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9-028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获得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通讯等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

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址：公司六楼会议室，会议时间：上午9:30）。 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6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3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坚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2019-030）。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9-02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5日

在公司技术中心大楼六楼2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小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前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认为董事会作出的决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的决议，与会监事经审议，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 经调整后的财务

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

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600382

编号：临

2019-03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

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

告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按照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20%以下的权益类投

资，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现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公司按成本计量，变动不影响权

益，不影响损益。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公司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二）公司关于会计政策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

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

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

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经调整后的

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

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按照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将持有20%以下的

权益类投资，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现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按成本计量，变动不

影响权益，不影响损益。

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公司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对公司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其

他重大影响，格式列报更加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能够更客观反映公司情况，未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报告

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

王志伟、胡轶、吴美霖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殷福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艳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45,831,155.16 1,008,809,318.69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4,576,672.70 769,787,405.25 0.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57,398.44 16,899,096.26 -136.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7,828,343.54 83,340,896.77 1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89,267.45 8,607,704.84 -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97,334.65 6,268,674.33 -36.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9 1.14 减少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57 0.1025 -44.3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57 0.1025 -44.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959,499.00 主要是计入本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02.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48,064.06

合计 791,932.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2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殷福华 23,031,890 27.42 23,031,89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阴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 6,934,410 8.26 6,934,41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季文庆 6,156,850 7.33 6,156,85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4,760,000 5.67 质押 4,76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徐强 3,080,000 3.67 质押 3,080,000 境内自然人

徐珺 3,080,000 3.67 质押 3,080,000 境内自然人

邵庭贞 3,080,000 3.67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顾维明 3,080,000 3.67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唐艳 2,373,260 2.8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红颖 1,415,000 1.6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4,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0,000

徐强 3,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00

徐珺 3,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00

邵庭贞 3,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00

顾维明 3,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00

唐艳 2,373,260 人民币普通股 2,373,260

黄红颖 1,4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000

陈永勤 1,335,540 人民币普通股 1,335,540

深圳菁英时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菁英时代久

盈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4,453 人民币普通股 954,453

栾成 888,1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殷福华、季文庆以及江阴市杰华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徐

强和徐珺为兄妹。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

额）

年初余额（或上期

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87,402.90 2,189,896.34 -91.44% 主要系待抵扣税金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5,456,514.78 78,984,308.19 33.52% 主要系固定资产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5,412,292.97 108,673,706.61 -39.81% 主要系应付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33,834.19 60,274.44 -43.87% 主要系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59,179.26 11,841,493.87 -64.88% 主要系上年计提薪资，本期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363,112.29 1,387,663.21 -73.83% 主要系收回保证金所致

销售费用 9,607,139.85 5,964,891.61 61.06% 主要系运费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275,356.34 3,074,558.50 71.58% 主要系加大了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736,647.01 -1,239,891.24 -159.41% 主要系新增贷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79,711.30 -32,757.87 1669.69% 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57,398.44 16,899,096.26 -136.44%

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233,176.06 1,921,409.51 -3703.25% 主要系购置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910,490.64 29,770,575.01 178.50% 主要系新增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5.8万吨/年的江化微（镇江）项目（一期）处于施工建设期，由于投资规模较大会对公司现金流、在建工程等科目产生影响，公

司计划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来完成该项目建设。

2、2018年9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2018年10月25日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受理， 并于2019年1月24日回复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做好江化微公开发

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尚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殷福华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

2019-014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 及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月-3月产量（吨） 2019年1月-3月销量（吨）

2019年1月-3月销售金额

（万元）

硝酸 2,597.36 2,663.89 701.88

正胶剥离液 1,416.98 1,471.83 1,470.01

铝蚀刻液 2,186.01 2,404.37 1,226.63

过氧化氢 1,456.48 1,480.00 778.90

ITO蚀刻液 1,076.96 1,250.37 261.60

二、 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1月-3月平均售价

（元/吨）

2018年1月-3月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幅度

硝酸 2,634.80 2,470.56 6.64%

正胶剥离液 9,987.64 11,780.71 -15.22%

铝蚀刻液 5,101.66 5,362.00 -4.90%

过氧化氢 5,262.82 6,062.12 -13.18%

ITO蚀刻液 2,092.21 2,275.36 -8.04%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19年1月-3月平均进价（元/

吨）

2018年1月-3月平均进价（元/

吨）

变动幅度

硝酸 1,298.17 1,470.20 -11.70%

过氧化氢 2,450.86 3,143.76 -22.04%

二乙二醇单丁醚 8,829.39 12,076.59 -26.88%

高氯酸 164,263.32 38,632.48 325.19%

硫酸 1,833.16 1,622.04 13.02%

四甲基氢氧化铵 7,880.83 7,503.20 5.03%

氢氧化钾 3,544.31 3,079.73 15.09%

三、 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由公司统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2019年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使用，不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

和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金国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颖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颜桢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96,179,649.68 1,156,198,058.92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74,936,884.21 572,937,695.98 0.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616,661.86 -143,274,138.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9,980,110.95 86,038,001.84 3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17,512.11 303,318.97 59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31,339.61 82,763.34 1,14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7 0.06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20 0.0017 605.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18 0.0017 594.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277,8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91,677.50

合计 1,086,172.5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7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国培 52,656,000 29.33 0 质押 33,20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文心致禾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10,881 11.59 0 质押 20,81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朱树旺 4,439,100 2.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史平 4,379,000 2.44 123,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喆 4,235,000 2.36 203,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琦 3,315,000 1.85 33,000 质押 3,282,000 境内自然人

李志明 3,079,900 1.7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颖华 2,760,000 1.54 0 质押 2,100,000 境内自然人

孙学成 2,110,223 1.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明炯 2,000,000 1.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金国培 52,6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656,000

杭州文心致禾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810,881 人民币普通股 20,810,881

朱树旺 4,4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9,100

金史平 4,2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6,000

周喆 4,0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2,000

王琦 3,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2,000

李志明 3,0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9,900

沈颖华 2,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0,000

孙学成 2,110,223 人民币普通股 2,110,223

杨明炯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国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且担任公司董事长；朱

树旺、金史平、周喆、王琦、李志明、沈颖华、孙学成和杨明炯为公司发行人

股东，其中金史平、周喆、李志明、沈颖华为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金史平为金国培的堂弟。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情况：

资产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同比增减%

货币资金 144,481,113.18 298,539,758.63 -51.60

预付账款 25,066,472.02 12,561,288.25 99.55

其他流动资产 3,581,967.00 2,585,897.25 38.52

开发支出 1,951,558.12 4,397,713.46 -55.62

预收帐款 173,209,911.97 129,113,574.54 34.15

应付职工薪酬 8,740,526.68 30,391,783.30 -71.24

（1）货币资金本期末较期初减少51.60%，主要是支付货款、缴纳税金、发放工资及上年度年终奖金等经营性支出增加。

（2）预付账款本期末较期初增加99.55%，主要是预付采购款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较期初增加38.52%，主要是项目属地预交增值税增加。

（4）开发支出本期末较期初减少55.62%，主要是“司法智慧公证” 开发完成并验收，从开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

（5）预收账款本期末较期初增加34.15%，主要是期末在实施未完工项目增加，相应预收款增加。

（6）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末较期初减少71.24%，主要是本期发放员工上年度奖金。

2、损益情况：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9,980,110.95 86,038,001.84 39.45

营业成本 78,280,405.85 57,199,507.18 36.86

研发费用 10,566,657.66 4,530,013.71 133.26

投资收益 -1,151,986.16 -410,216.49 不适用

其他收益 1,277,850.00 259,491.01 392.44

净利润 2,117,512.11 303,318.97 598.11

（1）本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39.45%，主要是完工验收项目增加，相应收入增加。

（2）本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36.86%，主要是收入增加，相应成本增加。

（3）本期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33.26%，主要是公司持续的进行研发投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本期投资收益-1,151,986.1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投资的联营企业本期亏损增加。

（5）本期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392.44%，主要是计入本期的政府补贴增加。

（6）本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598.11%，主要是收入增加，同时政府补贴亦增加。

3、现金流量情况：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同期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4,076.13 -2,587,209.4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2,172.96 -7,897,737.50 不适用

（1）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234,076.13元,主要是本期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开发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相应的净额有

所增加。

（2）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922,172.96元，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去年同期短期借款到期还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6年12月25日与航美传媒集团签订《关于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关于航美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业绩承诺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协议” ）。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1亿元对航美传媒集团

进行增资，公司持有航美传媒公司2.5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文化中心基金同意并确认航美传媒集团2017年度和2018年度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67亿元和3.15亿元。

根据航美传媒2017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2018年实际的经营业绩情况，航美传媒难以完成文 化中心基金在《业绩承诺协议》中约

定的两年（2017年、2018年）合计净利润承诺数额，且差距较大。 具体原因及情况说明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基于上述客观情况，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上市公司投资资金安全，公司与文化中心基金通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签署

《关于〈关于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业绩承诺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确定由文化中心基金（包括其

指定且经公司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应向公司承担标的股权收购之义务，文化中心基金（包括其指定且经公司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至迟于

2019年12月31日之前与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由公司、文化中心基金双方或文化中心基金且经公司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共同签

署股权收购协议等法律文件，文化中心基金（包括其指定且经公司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至迟于2020年4月30日前实施完成收购公司所持

有航美传媒标的股权事项，并向公司足额支付标的股权收购款。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将持续跟踪股权收购事项的实际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国培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82

公司简称：广东明珠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078

公司简称：江化微


